
澄江市科学技术协会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经费。
二、立项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的通知》（国发〔2021〕9号）等文件相关要求，202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5%，各地区、各人群科学素质发展不均衡明显改善。203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25%，城乡、区域科学素质发展差距显著缩小，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我市主要实施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五大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和科技资源科普化、科普信息化提升、科普基础设施、基层科普能力提升、科学素质交流合作五大工程。澄江市科学技术协会于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计划开展澄江市2026年公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科学技术协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全面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实施纲要》，使社会化大科普工作机制更加完善，科技教育传播普及取得长足发展，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澄江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科普活动

组织澄江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会员开展继续教育更新知识培训6期，组织老科技工作者参观市重点工作（工程）不少于4次，组织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不少于6次，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不少于4次，加强澄江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自身建设，购买图书100册，组织编印5000份科普宣传资料用于科普宣传。

（二）澄江市反邪教协会反邪教协会活动
编印反邪教科普宣传资料5000册，印刷反邪教宣传袋2000个，开展反邪教手抄报比赛。

（三）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举办全国科普月集中宣传活动 1 次；科技馆现有展品展具维修维护；组织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第三届机器人无人机大赛；发挥好科普大篷车作用，组织开展科普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等科普和反邪教宣传活动；举办第三届澄江市科普作品创作大赛。支付代理记账费、法律顾问费、创建科普示范市专题片费用、创建科普示范市氛围营造和资料编印费等。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澄江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科普活动

组织澄江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会员开展继续教育更新知识培训6期，组织老科技工作者参观市重点工作（工程）不少于4次，组织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不少于6次，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不少于4次，加强澄江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自身建设，购买图书100册，组织编印5000份科普宣传资料用于科普宣传。
（二）澄江市反邪教协会反邪教协会活动
编印反邪教科普宣传资料5000册，印刷反邪教宣传袋2000个，开展反邪教手抄报比赛。

（三）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举办全国科普月集中宣传活动 1 次；科技馆现有展品展具维修维护；组织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第三届机器人无人机大赛；发挥好科普大篷车作用，组织开展科普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等科普和反邪教宣传活动；举办第三届澄江市科普作品创作大赛。支付代理记账费、法律顾问费、创建科普示范市专题片费用、创建科普示范市氛围营造和资料编印费等。

以上项目经费共计200000.00元，经评审通过后，纳入县级财政预算资金安排。

七、项目实施计划

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项目具体负责人为副组长的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个人工作职责，使项目做到有人管、有人抓，抓实抓好，常抓不懈，为项目实施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定期分析研究项目实施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资金使用计划，使项目的实施落实落细，按项目计划进度组织实施。严格执行项目招投标、询价，资金支出经“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确保资金管理使用的安全。按用款计划及时进行资金报账，保证资金支出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项目建设进度。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是通过组织澄江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会员开展继续教育更新知识培训6期，购买图书100册，进一步加强老科协自身建设，提升老年人科学素质；通过组织老科技工作者参观市重点工作（工程）不少于4次，把老科技工作者的认识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支持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通过编印5000份科普宣传资料，组织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不少于6次，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不少于4次，发挥好老科技工作者的能动作用，积极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项目受益对象市老科协会员和社会公众。
二是通过编印反邪教科普宣传资料5000册，印刷反邪教宣传袋2000个，开展反邪教手抄报比赛，开展反邪教科普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反邪教知识，让广大市民充分认识邪教的危害，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良好社会氛围，挤压邪教的生存空间。项目受对象为社会公众及青少年学生。
三是为服务好科普项目工作，举办全国科普月集中宣传活动，支付2022年以来代理记账费、任法律顾问费、创建科普示范市专题片费用、创建科普示范市氛围营造和资料编印费、流动科技馆区域换展氛围营造费、召开澄江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费用、办公设备维护费等。

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提高市科协组织建设，夯实市科协科普服务能力，拓宽科普宣传渠道，夯实科普工作基础，引导社会公众进一步营造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浓厚氛围，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高。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自有资金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实施纲要》。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科学技术协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是澄江市科学技术协会被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认定为省级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站点，按照省科协要求，每年均需深入科技工作者中完成站点调查工作任务、上报站点信息，省科协每年给予一定经费补助。二是云南省农村实用技术函授大学玉溪市分院每年按省农村实用技术函授大学分配的招生指标，每年下达澄江分校800人招生培训指标，为完成招生培训任务，玉溪市分院每年给予一定的招生办学经费。三是《澄江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指出：要提升民族地区、偏远地区、山区半山区、乡村振兴重点地区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科普进村寨”、科普大篷车下基层、专家服务团基层行等活动，引导科普资源向民族聚居区倾斜，提高民族地区科技文化素质，提升农村低收入人口职业技能，增强内生发展能力。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6年自有资金专项经费项目，按照自有资金专项经费的来源和要求，主要用于开展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工作、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组织开展“澄江市‘中华民族一家亲 科普服务促创新’科普服务基层项目”实施。
六、资金安排情况

自有资金专项经费20000.00元，主要用于开展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工作、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七、项目实施计划

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项目具体负责人为副组长的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个人工作职责，使项目做到有人管、有人抓，抓实抓好，常抓不懈，为项目实施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定期分析研究项目实施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资金使用计划，使项目的实施落实落细，按项目计划进度组织实施。严格执行项目招投标、询价，资金支出经“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确保资金管理使用的安全。按用款计划及时进行资金报账，保证资金支出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项目建设进度。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加强与科技工作者联系，团结引领科技工作者为澄江积极社会发展服务；着力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种植种植水平，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支撑服务。


